
本專案特別將駕駛人傷害險及乘客責任險列為承保項目，讓您在關心別人之餘，也能多
愛自己及親友一些。

臺灣產物保險有近50個據點，廣佈全國各地及離島地區，能即時提供您最好的服務品質。

若發生意外事故，臺灣產物保險提供24小時免費20公里平面拖吊（限投保任意險之自小
客、自小貨、客貨車，例:投保F、G方案者）及事故現場服務，請撥打臺灣產物理賠報案
服務專線0809-068-888，我們將給您最妥善的事故處理服務。

機車險投保簡便
機車保險方案A-C採固定費率且一次可保2年，便利土銀機車族客戶投保。

您只需要完整備妥本專案投保申請書送交土銀行員，即可完成要保手續。臺灣產物保險
核保通過後3至5個工作天內及寄發保險單及收據。

114年4月起適用

▲臺灣產物汽車保險共同條款／財產損失保險金及責任保險金

   113.05.15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.04.03金管保產字第11304163572號函修正

▲臺灣產物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附加條款(機車單一交通事故)／傷害保險金

   中華民國91年7月10日奉財政部台財保字第0910750797號函核准、

   113.06.24產精算字第1130001904號函備查

▲臺灣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／責任保險金

   113.05.09產精算字第1130001402號函備查

▲臺灣產物汽車車體損失保險甲式(自用)／財產損失保險金

   113.05.15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.04.03金管保產字第11304163572號函修正

▲臺灣產物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（單一汽車交通事故）附加條款／傷害保險金

   96.11.19產企字第0960001276號函備查、113.06.24產精算字第1130001900號函備查

▲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所致乘客或第三人傷害、死亡之給付
   111.11.23依中華民國111年11月11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產字第1110494687號函修正
▲臺灣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-傷害(自用)／責任保險金
   113.05.15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.04.03金管保產字第11304163572號函修正
▲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駕駛人傷害保險／傷害保險金

   中華民國94年11月09日金管保二字第09402088420號函核准、
   113.10.28產精算字第1130003253號函備查
▲臺灣產物機車責任綜合保險／第三人傷害責任保險金、第三人財損責任保險金、
   慰問保險金、乘客責任保險金／
   113.05.09產精算字第1130001400號函備查
▲臺灣產物電動車專屬保險／責任保險金、財產損失保險金／
   114.01.22產精算字第1140000274號函備查

▲臺灣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-財損(自用)／責任保險金

   114.01.22產精算字第1140000275號函備查

▲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駕駛人傷害保險傷害醫療給付附加條款／傷害保險金

   中華民國94年11月09日金管保二字第09402088420號函核准、

   113.10.28產精算字第1130003250號函備查

▲臺灣產物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丙式-免自負額車對車碰撞損失保險／財產損失保險金

   112.05.29產精算字第1120001415號函備查

▲臺灣產物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(自用)／財產損失保險金

   113.05.15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.04.03金管保產字第11304163572號函修正

▲臺灣產物汽車竊盜損失保險(自用)／財產損失保險金

   113.05.15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.04.03金管保產字第11304163572號函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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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商品及簡介由臺灣產物保險發行與製作，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，透過「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行銷通路並代理其保險商品，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臺灣產物保險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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慰問金保險 因發生交通事故而導致第三人體傷或死亡時，前往喪家所支付的奠儀金，或是至醫院探訪所支付的住院慰問金等費用支出。為您
顧全「人情世事」!!

或微型電動二輪車之強制險和電動車專屬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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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土地銀行保險代理部

臺廣第25003號

放置車輛事故標誌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§112：速限40公里路段為車後5-30公尺，速限 逾40

公里路段為車後30-100公尺、交通擁擠路段則懸掛於車身後部）。放放
step1

撥打110（報警）、119（救護）、112（緊急求救）或亦可通知臺灣產物0809  -068- 888協助處理。撥撥
step2

將事故雙方車輛位置劃線定位（可利用蠟筆、尖硬物，如石頭、角鐵、鐵棒）等具有標記功

能的物品，作為標繪工具。劃劃
step3

移開車輛（有人受傷時，雙方當事人同意可將車輛標繪後，移至不妨礙交通之處）。移移
step4

在安全處所、平心靜氣等候警察。等等
step5

應變處理原則：發生交通事故，請勿驚慌，牢記五字訣！

注意事項：如有保險，勿與對方私下和解，可說明交由本公司處理後續事宜！

■ 確認現場蒐證、標示、拍照有無遺漏，測量繪製現場圖是否正確。

■ 證件被扣留時務必索取保管單，且簽名時要注意筆錄內容和正確性。

■ 切記不要和對方或警方爭吵。

■ 車禍處理完畢後，記下對方車號、姓名、電話及警方處理單位及人員，並於五日內向本公

    司報出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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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了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、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。
消費者於購買前，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，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(預定附加費
用率)最高35%，最低35%；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，請洽本公司業務員、
服務據點(免付費電話：0809-068-888)或網站(網址：https://www.tfmi.com.tw)，
以保障您的權益。
要保人可透過免費申訴電話0809-068-888及本公司網站https://www.tfmi.com.tw
或總分支機構所提供之電腦查詢或索取資訊公開說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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